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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

第 392 号)，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上市公司”或“公

司”）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答复如下： 

2020 年 8 月 7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规定，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

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且连续持有超过 180 日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按照不超过拟选任的人数，提名下一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或者增补董事的候选

人，以及提名由非职工代表担任的下一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或者增补监事的候选人。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1．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原因、背景。 

公司回复： 

1）2020 年 7 月初至 7月下旬，自然人王某斐等人曾与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多次

沟通，表露出拟通过支付定金参与股权收购、后续将上市公司控股股权倒手转卖给地方

国资的计划，并提出以签订 A、B 两版不同价格的合同的方式签署相关文件；同时表示

对公司的部分子公司和实体产业有浓厚的兴趣，希望在上市公司层面将公司的部分优质

子公司以低价出售给其指定的相关方。上述两点要求如实施，必定会损害国有资产利益

并触犯相关法律法规，且由其控制董事会也会严重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权益，故公司控股股东拒绝其受让股份的要求。 

2）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6 日收到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告知公司其及一致行动人近期已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5%。北京硕晟科

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即为前续与公司管理层及控股股东沟通的王某斐。 

经公司管理层讨论认为，基于前期沟通的相关内容判断，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增持后，不排除可能通过派驻董事、控制董事会的方式来达到其可能转卖上市公司股

权、低价出售相关优质子公司的目的。因此，为避免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权益，保持公司持续的良性和稳定发展，公司经向律师咨询、并查询相关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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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案例，经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通过修订“现任董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且连续持有超过 180日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按照不超过拟选任的人数，提名下一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或者增补董

事的候选人”的条款，保障公司的控股股东能够长期且战略性的支持和维护公司的发展。

同时，通过设立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来为全体员工发声，有利于保持公司整体运营的稳

定性。 

综上，公司欢迎长期、战略性的、愿促进公司稳定发展的相关股东，但是公司不希

望有短期投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和公司正常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上述即为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原因、背景。公司此次章程修订议案

合法且合理，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根本利益。  

2. 请说明董事会审议通过对提出董事、监事候选提案的股东持股时间作出限制规

定的法律依据，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当限制或损害公司股东权利的情形，董

事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并请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律师意见： 

《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章程指引》

第八十二条规定：“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公司应

当在章程中规定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法》第一百零

二条第二款是对股东行使提案权所持股份比例最低限度的要求，《章程指引》第八十二

条赋予了《公司章程》在未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可对公司董事、监事提名权进行自治性设定的权利。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规定：“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

请股东大会表决，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且连续持有超过 180 日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

按照不超过拟选任的人数，提名下一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或者增补董事的候选人，以

及提名由非职工代表担任的下一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或者增补监事的候选人。”本条

款的修订系赋予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名公司董

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权利，该条修订系长期持有公司权益的中小股东其持股权益在公

司治理中的相应反映，有利于增强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同时避免了股东利用其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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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持股比例和数量滥用股东权利、影响公司组织机构稳定及正常经营，与《公司法》

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第八十二条的立法本意一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当限制或损害公司股东权利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条款的修订系鼓励长期持股股东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讨论

和管理，避免了短期投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行产生不当

影响，有利于保持公司整体运营的稳定性，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条款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当限制或损害公司股东权利的情形，董

事会决议合法有效。 

3．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无。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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